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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秀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静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伟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5,218,923.67 201,174,997.38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63,313.27 16,146,878.98 -2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253,375.73 15,700,369.49 -3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988,059.60 -39,569,497.94 2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8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3.48% -1.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71,303,553.42 1,223,865,721.21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5,434,204.69 663,568,017.59 1.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737.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48,357.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0,214.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7,942.53

合计 1,609,937.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25,0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秀梅 境内自然人 67.97% 81,569,790 81,569,790 质押 38,100,000

张宗涛 境内自然人 2.17% 2,600,010 2,600,01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核心资源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 1,537,771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时

新兴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849,986 0

朱玉光 境内自然人 0.67% 800,010 800,01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策略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624,570 0

彭楠 境内自然人 0.50% 600,030 600,030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宝盈

睿丰创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599,976 0

廖晓强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胡锦敏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鹰核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7,771 人民币普通股 1,537,77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49,986 人民币普通股 849,98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4,570 人民币普通股 624,57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睿

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99,976 人民币普通股 599,976

周志文 237,830 人民币普通股 237,8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500

魏其俊 14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优

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925 人民币普通股 119,9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430 人民币普通股 110,430

孙文丽 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8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说明：

1、应收票据：应收票据期末余额31,928,366.00�元，较年初增长44.56%，主要系本期回款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5,772,878.45元，较年初增长42.61%，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

致。

3、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15,179,393.56元，较年初增长32.71%，主要系本期支付东莞分公司

房租押金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5,860,560.58元，较年初减少48.31%，主要系其他流动资产减

少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0元，较年初减少100.00%，主要系按照会计准则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227,613.74�元，较年初减少55.84%，主要系预付非流动

资产款减少所致。

7、短期借款：短期借款期末余额200,000,000.00元，较年初增长42.86%，主要系本期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8、应交税费：应交税费期末余额7,548,980.43元，较年初增长77.68%，主要系依据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对应交税费重分类所致。

9、长期借款：长期借款期末余额10,440,000.00元，较年初减少32.82%，主要系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10、少数股东权益：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109,586.85�元，较年初减少43.70%，主要系合并子公司而产

生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说明：

1、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 2,162,783.89�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11.34%，主要系本期验收政

府补助项目所致。

2、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94,689.70�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9525.62%，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

资产损失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说明：

1、收到的税费返还：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发生额7,281,228.89�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5.70%，主要系本

期收到税费返还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26,598,037.45�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171.58%，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经营有关现金增加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 130,605,707.18�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53.38%，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增加所致。

4、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发生额8,035,634.3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1.29%，主要系本期

支付税费减少所致 。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 50,978,437.12�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01.84%，主要系本期支出其他经营有关现金增加所致。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发生额563,200.00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8060.00%，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现金增加

所致。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本期发生额10,599,298.79�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14.39%，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8、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25,100,000.0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4.45%，

主要系由于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9、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19,304.54�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5.43%，主要

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鹰核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蒋福财;廖晓

强;彭楠;张

宗涛;朱玉光

股份限售承

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根据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将持有的部分公司

老股公开发售外

（如有），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6个月。 3、本人所

持公司股份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 如超过上述期

限本人拟减持公司

股份的，本人承诺将

依法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办理。 4、本人所持

公司股份自锁定承

诺期限届满后，在担

任公司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不再担任上述

职务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 5、本人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转让股

票数量占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6、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拒绝履行上

述承诺，并向公司及

时申报所持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正常履行中

陈俊贤;陈守峰;董建

军;符修湖;高来红;

郭显良;何名奕;胡锦

敏;李炳锐;李栋;梁

鹏;林松;刘辉兴;刘

卫清;吕莉;谭承鹏;

田文凯;杨成松;杨

群;姚筠;赵继功;周

绍辉

股份限售承

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老

股公开发售外（如有），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

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25%；离任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 3、本人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

让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

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的比例不超过50%。

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

述承诺，并向公司及时申

报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股份限售承

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老

股公开发售外（如有），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且承诺不会因

老股公开发售而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

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

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3、上

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

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及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

的股份合计不超过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不再担任上述职

务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

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转让公司股份

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

比例不超过50%。 5、本人

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

诺，并向公司及时申报所

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日，

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

公司或其他

组织没有从

事与路畅科

技及其控制

子公司相同

或相似的业

务。 2、非经

路畅科技董

事会和/或股

东大会书面

同意，本人不

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单独

或与他人以

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并

购、联营、合

资、合作、合

伙、承包或租

赁经营、参

股）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

参与或协助

从事任何与

路畅科技及

其控制的子

公司目前及

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3、本人承诺

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或境

外以任何形

式支持路畅

科技及其控

制的子公司

以外的他人

从事与路畅

科技及其控

制的子公司

目前及今后

进行的主营

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及

以其他方式

参与（不论

直接或间

接）任何与

路畅科技及

其控制的子

公司目前及

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

动。 4、本人

如有任何竞

争性业务机

会，应立即通

知路畅科技，

并将在其合

法权利范围

内竭尽全力

地首先促使

该业务机会

以不亚于提

供给本人的

条件提供给

路畅科技。

5、本人将充

分尊重路畅

科技的独立

法人地位，保

障路畅科技

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的独

立经营、自主

决策。 本人

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以

及路畅科技

公司章程之

规定，促使路

畅科技及其

控制的子公

司董事依法

履行其应尽

的诚信和勤

勉责任。 6、

本人承诺不

以路畅科技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

地位谋求不

正当利益，进

而损害路畅

科技其他股

东的权益。

如因本人控

制的公司或

其他组织违

反上述声明

与承诺而导

致路畅科技

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的权

益受到损害

的，本人将对

因违反承诺

给路畅科技

造成的损失，

以现金形式

进行充分赔

偿。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IPO稳定股

价承诺

1、本人应在

启动稳定公

司股价措施

的条件满足

后3个交易

日内，提出增

持公司股份

的方案（包

括拟增持公

司股份的数

量、价格区

间、时间

等），并依法

履行国有资

产主管部门

（如需）、外

经贸主管部

门（如需）、

外汇管理部

门（如需）、

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证券

交易所等主

管部门的审

批手续，在获

得批准后的3

个交易日内

通知公司。

公司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

露本人增持

公司股份的

计划。 在公

司披露本人

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3

个交易日后，

本人开始实

施增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2、本人增持

公司股份的

价格不高于

公司上一会

计年度终了

时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用于增持股

份的资金金

额不低于本

人自公司上

市后累计从

公司所获得

现金分红金

额的20%。

但如果公司

股价已经不

满足启动稳

定公司股价

措施的条件

的，本人可不

再实施增持

公司股份。

3、若某一会

计年度内发

行人股价多

次触发上述

需采取股价

稳定措施条

件的（不包

括其实施稳

定股价措施

期间及自实

施完毕当次

稳定股价措

施并由发行

人公告日后

开始计算的

连续20个交

易日股票收

盘价仍低于

上一个会计

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

资产的情

形），控股股

东将继续按

照上述稳定

股价预案执

行，但应遵循

以下原则：

（1）单次用

于增持股份

的资金金额

不低于其自

发行人上市

后累计从发

行人所获得

现金分红金

额的20%，和

（2）单一年

度其用以稳

定股价的增

持资金不超

过自发行人

上市后本公

司控股股东

累计从发行

人所获得现

金分红金额

的50%。 超

过上述标准

的，有关稳定

股价措施在

当年度不再

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

度继续出现

需启动稳定

股价措施的

情形时，其将

继续按照上

述原则执行

稳定股价预

案。 下一年

度触发股价

稳定措施时，

以前年度已

经用于稳定

股价的增持

资金额不再

计入累计现

金分红金额。

4、如发行人

在上述需启

动股价稳定

措施的条件

触发后启动

了股价稳定

措施，控股股

东可选择与

发行人同时

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或在

发行人措施

实施完毕

（以发行人

公告的实施

完毕日为

准）后其股

票收盘价仍

低于上一个

会计年度末

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时

再行启动上

述措施。 如

发行人实施

股价稳定措

施后其股票

收盘价已不

再符合需启

动股价稳定

措施条件的，

控股股东可

不再继续实

施上述股价

稳定措施。

5、本人增持

公司股份后，

公司的股权

分布应当符

合上市条件。

本人增持公

司股份应符

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

定。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蒋福

财;廖晓强;

彭楠;宋霞;

王太平;徐静

宜;张宗涛;

朱玉光

IPO稳定股

价承诺

1、当启动稳

定公司股价

措施的条件

满足时，如发

行人、控股股

东均已采取

股价稳定措

施并实施完

毕后发行人

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其上

一个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

产的，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将通

过二级市场

以竞价交易

方式买入发

行人股份以

稳定发行人

股价。 发行

人应按照相

关规定披露

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买入公司

股份的计划。

在发行人披

露其买入发

行人股份计

划的3个交

易日后，公司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将

按照方案开

始实施买入

发行人股份

的计划。 2、

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二级

市场以竞价

交易方式买

入发行人股

份的，买入价

格不高于发

行人上一会

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公

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用于购买股

份的资金金

额不低于其

在担任董事

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期

间上一会计

年度从发行

人处领取的

税后薪酬累

计额的20%。

3、但如果发

行人披露其

买入计划后3

个交易日内，

其股价已经

不满足启动

稳定公司股

价措施的条

件的，可不再

实施上述买

入发行人股

份计划。 4、

若某一会计

年度内，发行

人股价多次

触发上述需

采取股价稳

定措施条件

的（不包括

其实施稳定

股价措施期

间及自实施

完毕当次稳

定股价措施

并由发行人

公告日后开

始计算的连

续20个交易

日股票收盘

价仍低于上

一个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

产的情形），

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将继续按

照上述稳定

股价预案执

行，但应遵循

以下原则：

（1）单次用

于购买股份

的资金金额

不低于其在

担任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期间

上一会计年

度从发行人

处领取的税

后薪酬累计

额的20%，和

（2）单一年

度用以稳定

股价所动用

的资金应不

超过其在担

任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

职务期间上

一会计年度

从发行人处

领取的税后

薪酬累计额

的50%。 超

过上述标准

的，有关稳定

股价措施在

当年度不再

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

度继续出现

需启动稳定

股价措施的

情形时，将继

续按照上述

原则执行稳

定股价预案。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正常履行中

深圳市路畅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承诺

1、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

明书及其摘

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如果发行

人招股说明

书及其摘要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发

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发

行人将依法

回购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

（1）启动回

购措施的时

点：在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

或其他有权

部门认定发

行人招股说

明书存在对

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

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

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后10个交

易日内，发行

人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

定召开董事

会，并提议召

开股东大会，

并经相关主

管部门批准

或核准或备

案，启动股份

回购措施，回

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

新股。 （2）

回购价格：回

购价格（如

果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

定作复权处

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

确定，且不低

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的

发行价格。

3、如果发行

人招股说明

书及其摘要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

失的，发行人

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1、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

明书及其摘

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如果发行

人招股说明

书及其摘要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发

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本

人将依法购

回已转让的

原限售股份。

3、本人将在

上述事项认

定后十个交

易日内启动

购回事项，采

用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

或要约收购

等方式购回

已转让的原

限售股份。

购回价格依

据协商价格

或二级市场

价格确定，但

是不低于原

转让价格及

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监

管规则确定

的价格。 若

本人购回已

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触发

要约收购条

件的，本人将

依法履行要

约收购程序，

并履行相应

信息披露义

务。 4、如果

发行人招股

说明书及其

摘要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

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陈守峰;郭秀

梅;蒋福财;

廖晓强;彭

楠;宋霞;王

太平;魏真

丽;徐静宜;

杨成松;张宗

涛;朱玉光

其他承诺

1、发行人招

股说明书及

其摘要不存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人对其真

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

任。 2、如果

发行人招股

说明书有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

损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蒋福

财;廖晓强;

彭楠;宋霞;

王太平;徐静

宜;张宗涛;

朱玉光

其他承诺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

规定及要求，

就公司本次

发行涉及的

每股收益即

期回报被摊

薄的填补回

报措施等有

关事项作出

如下确认及

承诺：1、承诺

不无偿或以

不公平条件

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输

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

利益；2、承诺

对个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

进行约束；3、

承诺不动用

公司资产从

事与其履行

职责无关的

投资、消费活

动；4、承诺由

董事会或薪

酬委员会制

定的薪酬制

度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5、承

诺拟公布的

公司股权激

励的行权条

件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就公司本次

发行涉及的

每股收益即

期回报被摊

薄的填补回

报措施等有

关事项作出

如下确认及

承诺：不越权

干预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

不侵占公司

利益。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深圳市路畅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承诺

1、关于违反

《深圳市路

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

市后三年内

股价低于每

股净资产时

稳定股价预

案》的约束

措施。 在

《深圳市路

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

市后三年内

股价低于每

股净资产时

稳定股价预

案》规定的

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的前

提条件满足

时，如发行人

未采取已经

承诺的稳定

股价的具体

措施，发行人

承诺采取以

下约束措施：

（1）公司将

就未能履行

公开承诺事

项的原因、具

体情况和相

关约束性措

施予以及时

披露；（2）本

公司将立即

停止制定或

实施重大资

产购买、出售

等行为，以及

增发股份、发

行公司债券

以及重大资

产重组等资

本运作行为，

直至本公司

履行相关承

诺；（3）本公

司将在5个工

作日内自动

冻结相当于

上一年度归

属于本公司

股东的净利

润的20%的

货币资金，以

用于本公司

履行稳定股

价的承诺。

2、关于违反

《深圳市路

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公开

发行相关文

件中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方面

的承诺》的

约束措施。

因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招

股说明书有

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发行

人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

影响，及/或

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

的，如发行人

未依据《深

圳市路畅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本

次公开发行

相关文件中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方面的承

诺》履行回

购股份及赔

偿投资者损

失的义务，

则：（1）公司

将就未能履

行公开承诺

事项的原因、

具体情况和

相关约束性

措施予以及

时披露；（2）

公司将立即

停止制定或

实施现金分

红计划、停止

发放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津

贴，直至本公

司履行相关

承诺；同时，

公司将立即

停止制定或

实施重大资

产购买、出售

等行为，以及

增发股份、发

行公司债券

以及重大资

产重组等资

本运作行为，

直至公司履

行相关承诺；

（3）公司将

在5个工作

日内自动冻

结以下金额

的货币资金：

发行新股股

份数乘以股

票发行价加

算股票发行

后至回购时

相关期间银

行同期存款

利息，以用于

本公司履行

回购股份及

赔偿投资者

损失的承诺；

（4）依法赔

偿投资者遭

受的实际损

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

延长锁定的约束措施。 若违反

相关承诺，本人将采取以下约

束措施：（1）本人将在发行人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2）本人将在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况下，在10个交易日内回

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

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

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3）如果

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

的，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

前述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

户；（4）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2、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文

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方面承诺的约束

措施。 若违反相关承诺，本人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

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

至本人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

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

止。 3、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

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

约束措施。 若违反相关承诺，

本人将采取以下约束措施：

（1）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2）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

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

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个月；（3）如果因未履行承诺

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

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

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4）如

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公司

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

司股价的承诺的约束措施。 在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

满足时，如本人未采取已经承

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

人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

人应获得的路畅科技现金分

红，归路畅科技所有，直至本人

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

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3）

本人应从路畅科技领取的薪酬

归路畅科技所有，直至本人按

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

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4）如

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5、其他。 （1）本人若违反

已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关于承担发行人重大资

产瑕疵风险的承诺、关于承担

计提外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

的承诺、关于规范发行人关联

交易的承诺、关于发行人员工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事宜的

承诺、关于承担发行人税收追

缴的承诺、关于发行人整体变

更个人所得税的承诺、关于与

公司供应商和经销商无关联关

系的承诺，本人将在发行人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

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

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

时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

得转让，直至本人按承诺采取

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

止。 （2）若发行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陈守峰;郭秀

梅;蒋福财;

廖晓强;彭

楠;宋霞;王

太平;魏真

丽;徐静宜;

杨成松;张宗

涛;朱玉光

其他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延长锁

定承诺的约束措施。 持有公司股份的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

相关承诺，将采取以下约束措施：（1）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2）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在10个交

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

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股份的锁

定期3个月；（3）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

开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

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

定账户；（4）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

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股

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

承诺的约束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

具体措施，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1）本人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

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

的路畅科技现金分红，归路畅科技所

有，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

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3）

本人应从路畅科技领取的薪酬归路畅

科技所有将停止在路畅科技领取薪

酬，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

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4）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3、关于本次发

行相关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承诺的约束措

施。 若违反相关承诺，本人将在发行

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

反赔偿措施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津贴及股

东分红，同时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承诺采取相

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1、本人所持

股票的锁定

期届满后，将

根据本人财

务需求，严格

按照相关法

规作出适当

的减持决定；

2、在锁定期

届满两年内，

本人拟减持

股票的，将认

真遵守证监

会、交易所关

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

结合发行人

稳定股价、开

展经营、资本

运作的需要，

审慎制定股

票减持计划。

如因财务需

求作出减持

发行人股份

的情况，本人

在股票锁定

期届满两年

内，除按国家

相关法规的

要求外，每年

减持数量不

超过1,000

万股；3、本人

减持公司股

份根据当时

的二级市场

价格确定，并

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

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

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

方式、协议转

让方式等；本

人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所持

有的公司股

份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时的发行价

（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

调整）；4、本

人减持公司

股份前，应提

前三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

起6个月内

完成，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

务；5、本人所

作的承诺不

因职务变化

而更改。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36.48% 至 -22.58%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00 至 2,072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676.2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前装投入上升导致销售费用增加及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加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1月0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细见巨潮资讯网《路畅科技：2017年

01月0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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